
和静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

云南井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:本委受理申请人阿莫此古与你(单位)劳动人
事争议一案(和劳人仲字[2025]第30号)，申请人要求你(单位)云南井巷建
设工程有限公司支付工伤待遇共计300442元。因与你(单位)无法联系，
你(单位)未按期到庭参加开庭审理，本委按缺席裁决处理。根据《劳动
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》第二十条的规定，向你(单位)公告送达仲裁裁
决书。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，即视为送达。

和静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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